盘活用好镇村公有资产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按照省委、市委关于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部署要求，为进一步盘活用好涉改镇村公有资产，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按照“统筹兼顾、综合利用、分类处置、创新盘活”的总体思路，坚持依法依规、问需于民、厉行节约、分类指导的原则，强化主体责任，健全体制机制，全面盘活用好镇村公有资产，助力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镇村公有资产盘活利用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三个全面、一个整体提升”。即2021年底前，涉改镇村公有资产清查、移交全面完成，办公用房全面保障，闲置资产全面盘活利用，镇村公有资产管理绩效整体提升。
二、重点任务

（一）认真组织资产清查。推动县级政府在前期已进行乡镇国有资产清理核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实上级派驻乡镇机构的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对权属不清资产进行甄别、确权，准确掌握资产权属、分布和使用状况，全面摸清资产底数，依法依规对资产清查结果进行账务处理及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信息调整，分区域、分类别建立资产明细台账，确保账账相符、账卡相符、账实相符。巩固村集体资产清查成果，以近三年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年度数据为基础，以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和村级建制调整两项改革后的乡镇、村、组为统计单位，严格按层级分类统计，扎实开展2020年度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工作，全面清理集体所有的各类资产，完成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平台系统数据上报。（完成时限：2021年3月底前）

（二）做好资产移交管理。涉改乡镇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程序和方式办理资产划转、接收，原则上“资产随职能和人员走”。资产交接手续完成后，划出方、接收方要按照规定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调整相应资产卡片信息。做好村集体资产和债权债务移交，指导各县区出台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及移交办法，进一步规范程序，做好清查移交，实行分类管理，纳入合并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承接、维护、管理和经营。按照因地制宜、尊重民意的原则，对撤并前村集体资产和债权债务状况相差不大的村，直接移交、统一管理；对撤并前村集体资产和债权债务状况差异较大的村，明确归属后分类划入合并村，实现平稳过渡。（完成时限：2021年5月底前）

（三）分类制定盘活方案。各县（区）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分析研判，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及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分级建立资产需求台账，按资产需求类别、分布、状况进行数据分析，打破条块分割，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一盘棋格局，形成资产需求综合分析报告，统一汇总制定乡镇闲置资产盘活方案。实行“清单制+责任制+销号制”管理，根据闲置资产性能状况、权属关系等因素，逐一明确盘活措施、落实责任主体，并根据难易程度明确盘活时限要求，对盘活时限明确的，实行盘活一宗销号一宗。村集体经济组织具体负责村级闲置集体资产分类盘活方案制定工作，县（区）、乡镇要加强监督指导，确保盘活措施合法合规。（完成时限：2021年6月底前）

（四）盘活乡镇国有资产。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创新方式，加强各级各类可利用资产的统筹利用，实现资产调剂匹配跨行业、跨区域、跨部门互通互联、共享共用,分层分类盘活乡镇闲置资产。一是充实办公用房一批。按照充分利用、保障运转的原则，统筹各级各类闲置资产，通过调剂、置换、租用等方式优先保障镇村办公用房、乡镇干部周转用房需要，足额保障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二是改作公益用房一批。按照就近就地、便民利民原则，将部分乡镇闲置资产优先调整用于便民服务站点、党群活动阵地、文化活动场所、医疗服务站点、敬老院、老年活动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农业服务设施等便民利民场所，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求，保障镇村居民就近就便享受公共服务，实现源头治理；学校闲置资产可改建为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劳动教育基地、实习实训基地、幼儿园或学生活动之家；卫生院闲置资产在县域内统筹调配，主要调剂给改革后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敬老院闲置资产可推动其转型为互助养老服务设施、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或采取公建民营方式予以盘活利用。三是支持产业发展一批。与镇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支持乡镇特色产业发展，为招商引资提供保障和支撑。乡镇无法盘活处置的闲置资产，可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利用。四是市场化处置变现一批。在客观评估资产价值的基础上，将地理位置较好、有一定商业价值、适合转为经营性资产的闲置资产，依法依规通过集中招租或公开拍卖等方式处置变现。五是补充国有资本一批。允许经济发达地区将符合条件的部分资产以资本金的方式注入国有企业，由具有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功能的国有企业统一运营管理。（完成时限：2021年12月底前）

（五）盘活村级活动阵地。结合各村便民服务体系、公益事业和集体经济发展等需要，探索通过“四个一批”模式分类盘活撤并村活动阵地等闲置资产。一是便民服务提升一批。围绕健全乡村服务惠民体系建设，对两项改革后村域面积增大或受河流、山地等地形原因导致群众办事不便的村，采取一个中心阵地和N个便民服务代办站的“1+N”模式，适地选点设置便民服务代办站。二是公益事业改建一批。围绕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关爱扶助体系建设，以及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等，对两项改革后养老服务、留守儿童代管等需求较大的村，因地制宜选点改建一批留守儿童之家、日间照料中心、文化室、卫生室、村史馆等农村公益项目。三是集体经济使用一批。对发展村集体经济有场所需求的村，可将撤并后的村活动阵地用于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办公或仓储用房，满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四是市场运营开发一批。结合全市现代农业园区、一区两带7集群、文化旅游景区、工业园区等建设需求，通过引进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工商资本等主体投入或利用财政项目资金改造提升原村集体闲置的办公房，采取出租、入股分红、联合经营等方式，兴办幼儿园，发展民宿酒店、农村电商、仓储冷链物流、农产品初加工等新兴产业，多渠道盘活原村闲置资产资源，增加集体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完成时限：2021年12月底前）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党的领导。市县（区）分别组建由同级党委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财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及主要协同部门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相关科室人员为成员的实施小组，统筹协调、具体负责盘活用好涉改镇村公有资产工作方案的落地落实工作。各县（区）党委切实加强镇村公有资产管理的组织领导，将资产管理工作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抓手和重要内容。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理顺资产管理体制，明确资产管理牵头职能部门和责任部门，赋予资产管理牵头职能部门统筹协调职能职责。明确目标任务，层层压实责任，倒排时间节点，形成工作合力，确保镇村公有资产盘活利用工作规范有序推进。

（二）强化主体责任。县（区）党委、政府是盘活用好乡镇国有资产的责任主体，要加强乡镇国有资产盘活处置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资产节约集约利用的统筹协调，推动乡镇与县级部门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乡镇与村之间公有资产跨行业、跨层次和跨区域盘活利用。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村集体资产的管理主体，在村党支部的领导和村民委员会的支持下，按照法律法规行使集体资产所有权。乡镇要加强对村集体资产盘活处置工作的统筹指导，进一步梳理汇总镇村公有资产相关管理制度，组织村镇资产管理人员进行政策培训，确保工作依法依规、科学有序推进。

（三）建立工作机制。建立市县联动机制和部门（单位）协同机制，整体推进镇村公有资产处置盘活工作。市级主要负责所辖县（市、区）资产管理的具体指导和监督检查；县级全面组织和指导乡镇、村做好资产管理具体工作。财政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部门间的统筹协调，及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重大问题。



